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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我市乡土人才培养评价助力

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宿人社发〔2021〕16 号

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各开发区、新区、园区相

关职能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推进乡土人才培育评价制度建设，为乡土人才发展保

驾护航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关于我市乡土人才培养评价助力乡村

振兴的若干措施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4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关于我市乡土人才培养评价助力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乡土人才培养评价工作，加强乡土人才队

伍建设，充分发挥乡土人才带领技艺传承、带强产业发展、带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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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致富、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，助力“强富美高”新宿迁

建设，特制订以下措施。

一、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。根据从事专业不同，建立乡土人

才信息库，将乡土人才划分为能工巧匠类、种养能手类、非遗传

承类、生产经营类、社会服务类等五个大类，实行定期动态管理，

作为培养评价的基础。

二、搭建乡土人才培养载体。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、乡土人才申报省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、大师工作室、

示范工作室，对获批的省示范基地、示范工作室分别给予 100 万

元、10 万元奖补，用于技艺技能传承、技术推广交流等。

三、开展乡土人才技能培训。联合有关部门对乡土人才开展

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，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有培训意愿的

劳动者可按需选择培训项目、工种，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证后，

按规定给予 300 元—4000 元的职业培训补贴。

四、举办乡土人才技能大赛。定期举办乡土人才职业技能大

赛、乡土人才成果展。通过以赛代评、以赛促训，提升乡土人才

技艺技能水平，精选剪纸、泥塑、烙画等传统技艺技能经典作品

进行展演，为乡土人才提供一个本领切磋、交流研讨的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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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畅通乡土人才职称评审。出台我市乡土人才初、中级职

称考核认定实施办法，建立乡土人才职称评价绿色通道，克服唯

学历、唯资历、唯奖项等倾向，突出品德、能力和业绩评价导向，

“十四五”期间每年新增 500 名乡土人才获评职称。

六、贯通乡土人才发展通道。出台促进乡土高技能人才与专

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实施办法，以乡土高技能人才为重点，

打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与职业技能评价界限，乡土高技能人才与

专业技术人才高级工、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与初、中级

职称间可按规定进行贯通。

七、开展乡土人才技能认定。实施乡土人才技能等级认定评

估备案，遴选备案重点企业和第三方评价机构，开展乡土人才职

业技能等级认定。“十四五”期间每年新增 1500 名乡土人才通

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，其中 600 名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。

八、组织乡土专题精品研修。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对涉农乡土

人才分专题分批次组织开展精品研修，通过邀请行业专家授课、

实地观摩、研讨交流等，提升乡土人才专业素质。经培训合格的

乡土人才，可按规定取得乡村人才职称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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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加大银行贷款支持力度。将符合条件的乡土人才纳入富

民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对象，个人最高可贷款 50 万元、小微企业

最高可贷款 300 万元。对取得职称、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

书的乡土人才提升授信额度，贷款优先安排、利率适当优惠、开

展农业设施抵押贷款、大型农机具、仓单和应收账款质押等信贷

业务。

十、纳入人才项目选拔范围。将优秀乡土人才纳入享受国务

院特殊津贴人员、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

年专家等市级以上人才项目选拔支持范围，在条件设置、申报指

标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。

十一、激励乡土人才快速成长。对取得乡土人才职称、职业

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人员，优先参加各类研修学习、技术培训、

外出考察等活动，鼓励创办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，并在技术

指导、品牌创建、政策奖励等方面提供优先支持。将取得高级职

称的乡土人才吸收进人才项目、职称评审专家库，发挥其专业优

势。

十二、确保享受同等待遇保障。对经备案的乡土人才评价机

构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效用等同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，其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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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对应享受同等待遇，按规定给予培训鉴定、就业创业等补贴，

纳入人才统计指标范畴。

各县（区）人社部门要将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列入议事日程，

制定工作方案，扎实有效推进。市人社局将乡土人才培养评价工

作情况作为年底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对推进不力、工作滞后的给予

通报。

实施过程中，如遇国家、省、市重大政策调整，按照新政策

执行。


